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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05 次臨時會議事錄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15 日止，共三天。 

開會地點：本會議事堂。 

本會代表姓名及人數：羅森澤 陳家祐 陳志柔 蔡文琳 黃恆應 藍世雄 

                    張鳳修 吳彬煌 陳木傳 賴國楨 陳昭麟等 11 名 

列席人員姓名及人數：鄉長蘇界欽、代理秘書柳進通、民政課課長何素

芬、財政課課長董素琴、代理建設課課長許皓翔、

農業課課長王品承、代理社會課課長賴世民、主

計室主任林逸塵、人事室主任呂旻嶽、政風室主

任吳佳昇、代理幼兒園園長蕭淑心、圖書館管理

員柳進通、本會秘書謝昆哲共 12 名。 

督導員姓名及人數：無。 

來賓姓名及人數：無。 

一、12 月 13 日  報到  預備會議 

二、12 月 14 日  開會典禮  討論提案 

開會典禮 

(一)行禮如儀 

(二)主席致詞 

    1.主席報告代表出席及缺席人數： 

      陳副主席、各位同仁、鄉長、二位秘書、公所各課室主管，大家 

      早。今天代表出席超過法定人數，正式開會。 

    2.主席致詞： 

      今天召開第 22 屆第 5次臨時會，感謝各位同仁踴躍出席問政。 

      本次會議重要議事為審議鄉公所提案。 

(三)報告議事日程 

    秘書謝昆哲：報告本次會議議事日程。(詳如議事日程表) 

    主席羅森澤：各位代表對會議議程有無異議。（全體代表無異議） 

                如果沒有異議，進行今日議程―討論提案。 

(四)討論提案 

主席羅森澤：今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本次會議公所提案 2案，第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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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有關本鄉公園化公墓暨納骨堂(塔)管理自治條例修正

條文案，為本會第 4 次臨時會未審議完成，接續審議的提

案，該案於第 4次臨時會時已完成 1 讀，第 2讀尚未審議

完成，所以今天我們接續審議鄉長提案第 1號案，從第六

條接續審議，請秘書朗讀並逐條討論。 

編號：第 1號    類別：建設 

提案人：鄉長  蘇界欽 

案由：辦理「彰化縣二水鄉公園化公墓暨納骨堂（塔）管理自治條例修

正條文」，提請貴會同意修正。 

秘書謝昆哲：本案第 4次臨時會已審議完成第五條，本次會議接續審議

自治條例第六條。本條經鄉公所於 112.12.7 召開修正說

明會後，補送之新修正資料已放在各位代表桌上，請參考，

本條是否依補送資料討論，請大會決議。(依補送資料審

議) 

彰化縣二水鄉公園化公墓暨納骨堂（塔）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審查意見 

第三條  本公墓管理機關為二 

  二水鄉公所，其業務執掌如 

  下： 

七、總  務：管理各墓園所有動 

   產財物。 

第三條  本公墓管理機 

  關為二水鄉公所，其業 

  務執掌如下： 

七、總  務：管理各墓園 

    所有動產財務。 

字 詞 誤 繕 更

正。 
照修正條

文通過。 

第四條  本公墓墓園、納骨堂 

  (塔)及神主牌位之申請使 

  用，應設立登記簿為永久保 

  存，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死者姓名、性別、出生地、 

    出生及死亡年月日。 

第四條  本公墓墓園、納 

  骨堂(塔)及神主牌位 

  之申請使用，應設立登 

  記簿為永久保存，並記 

  載下列事項： 

一、死者姓名、性別、籍 

    貫、出生及死亡年月 

    日與病名或原因。 

依據「彰化縣

殯葬管理自治

條例」第二十

二條修正記載

事項。 

照修正條

文通過。 

第五條  凡使用本鄉公墓墓園或

納骨堂(塔)，應依下列程序辦

理： 

一、申請人應先前往本鄉墓園會同

第五條  凡使用本鄉公墓墓

園或納骨堂(塔)，應依下列

程序辦理： 

一、申請人應先前往本鄉墓園 

    會同墓園管理員覓妥適

 

 

 

刪除課室修正

至本所登記。 

照修正條

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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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園管理員覓妥適當位置

後，至本所辦理登記。 

二、辦理登記應檢附死者戶籍謄本

或除戶戶籍謄本乙  份、死亡

證明書(洗骨及神主牌位安置

者免附)各乙份、火葬者應再

檢附火葬證明書乙份，並出具

申請人身份證明及印章。 

三、登記完畢後，持繳款書繳 

    納使用規費。(規費項目及 

    收費標準如第六條)。 
 

五、起掘埋葬於本轄非公墓用 

    地之墓基，依規定檢附死 

    者除戶戶籍謄本及切結書 

    報請本所審驗後，並提供 

    起掘中、後之照片，以領 

    取埋葬起掘（骨灰骸遷出） 

    許可證正本；起掘之骨灰 

    （骸）依法存放至合法骨 

    灰（骸）存放設施。 

當位置後，至本所社會課

辦理登記。 
 

二、辦理登記應檢附死者戶籍

謄本或除戶戶籍謄本乙

份、死亡證明書(洗骨及

神主牌位安置者免附)兩 

    份、火葬者應再檢附火葬

證明書乙份，並出具申請

人身份證明及印章。 

三、登記完畢後，持繳款書向

財政課繳納使用規費。

(規費項目及收費標準如

第六條)。 

 

 

 

 
 

修正申請資料

之完整性。 

 

 

 

 

 

刪除繳費單

位。 

 

 

依據「殯葬管

理條例」第二

十五、二十九

條規定辦理。 

第六條  凡使用本公墓以下設施 

  者，應依規定繳納費用，其收費 

  標準如下： 

 

一、墓基：管理費新臺幣 2,000

元。使用費新臺幣 10,000

元。廢棄物清理費新臺幣

5,000 元(撿骨後廢棄物清

理)。計新臺幣 17,000 元整；

非本鄉鄉民加收 2倍，不含廢

棄物清理費計新臺幣 41,000

元。 

二、塔位： 

(一)地下室、第一層本鄉鄉民

新臺幣 15,000 元，非本鄉鄉

民新臺幣 45,000 元。 

(二)第二層本鄉鄉民新臺幣

14,000 元，非本鄉鄉民新臺

幣 42,000 元。 

第六條 凡使用本公墓墓園墓 

  基或納骨堂(塔)者，應依規 

  定繳納費用，其收費標準如 

  下： 
 

一、墓基：管理費新台幣2,000 

  元。使用費新台幣 5,500 

  元。廢棄物清理費新台幣 

  5,000 元(撿骨後廢棄物清 

  理)。計新台幣 12,500 元整 

  (外鄉鎮加收 2倍，不含廢 

  棄物清理費)。 

 

 
二、塔位：地下室層新台幣 

  16,000 元為基數，每往上 

  一層減新台幣 1,000 元(外 

  鄉鎮加收 2倍)。 

 

 

 

 

將墓園墓基、 

納骨堂(塔)、 

神主牌位等通 

稱以下設施。 
 

依據「彰化縣

殯葬管理自治

條例」第十九

條修正。 

新「台」幣統

一寫法新「臺」 

幣。 

 

 
依據「彰化縣

殯葬管理自治

條例」第十九

條修正。 

 

 

 

 

第六條第

一項第一

款「非本

鄉鄉民加

收 2倍，

不含廢棄

物清理費

計新臺幣

41,000

元。」，

刪減「加

收 2倍，

不含廢棄

物清理費

計 」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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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層本鄉鄉民新臺幣

13,000 元，非本鄉鄉民新臺

幣 39,000 元。 

(四)第四層、第五層本鄉鄉民

新臺幣 12,000 元，非本鄉鄉

民新臺幣 36,000 元。 

 

 

 
三、神主牌位： 

(一)暫時存放區(以一年為計價單

位，不足一年者以一年計算)

新臺幣 6,000 元；非本鄉鄉民

新臺幣 12,000 元。暫存超過

一年期限未移除，按每月新臺

幣 500 元;非本鄉鄉民新臺幣

1,000 元收費(以月為計價單

位，不足一月者以一月計

算)，逾三個月未繳納，函文

通知並逕予移除不得異議。 

(二)永久存放區，本鄉鄉民新臺幣

28,000 元；非本鄉鄉民新臺

幣 56,000 元。 

四、夫妻塔位： 

一方設籍本鄉每座新臺幣

36,000 元，雙方均非本鄉鄉

民新臺幣 72,000 元。   

 

 

 

 

 

 

 

三、為配合政府政策，凡火葬 

    且使用納骨堂(塔)骨灰 

    箱者每具減新台幣2,000 

    元。 

四、神主牌位： 

(一)暫時存放區(以一年為計

價單位，不足一年者以一

年計算)新台幣 6,000 元

(外鄉鎮收 2倍)。暫存超

過一年期限函文通知移

除不得異議。 

 

 

 

 

 
 

(二)永久存放區，本鄉鄉民新

台幣 25,000 元；外鄉鎮

民新台幣 40,000 元。 
 

五、夫妻塔位： 

    一方設籍本鄉者每座新 

    台幣 36,000 元，雙方均 

    為外鄉鎮民者新台幣 

    72,000 元。   

 

 

 

 

 

 

 

目前火化率已 

普及化，取消

減免。 

 

 

外鄉鎮民統一 

寫法，並考量

民眾因民間習

俗需擇期移除

而逾期，依使

用者付費原則

按月收費，另

增加久置不理

之處置作為。 

 

 
 

因應人事成本 

及物價高漲。 
 

 

修改款項。 

第七條  本鄉居民死亡時，申請 

  使用墓園或納骨堂(塔)，依一般 

  收費標準收費，但下列人員應為 

  例外之規定： 

一、對本鄉公墓興建有貢獻，或曾

於本鄉連續設籍滿二年以

上，現居住他鄉鎮死亡，視同

本鄉居民，比照一般收費標準

收費。 

 

二、未曾於本鄉設籍或曾設籍但未

符前述規定者，視為非本鄉鄉

第七條  本鄉居民死亡時，申 

  請使用墓園或納骨堂(塔) 

  ，依一般收費標準收費，但 

  下列人員應為例外之規定： 
 

一、對本鄉公墓興建有貢獻，

或曾於本鄉連續居住滿

二年以上，現居住他鄉鎮

死亡，能提出有力證明文

件、鄰人或村辦公處證明

者，視同本鄉居民，比照

一般收費標準收費。 

二、未曾於本鄉設籍或曾設籍

但未符前述規定者，視為

 

 

 

 

 

原提出之證明

資料認定資料

判斷有疑義，

明確審核標

準，以足資證

明書面資料為

審核基準。 

非本鄉鄉民加

收標準已分別

第七條第

一項第三

款「洗骨

申請安置

納 骨 堂

(塔)未檢

附證件，

致無法認

定其身分

者，其收

費標準以

他 鄉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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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三、洗骨申請安置納骨堂(塔)未檢

附證件，致無法認定其身分

者，其收費標準以非本鄉鄉民

論。 

 

 

 
四、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使用納

骨堂(塔)骨灰箱，得免收使用

費： 

(一)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及演

習死亡。 

(二)縣府列冊有案之各款低收

入戶(依法由設置單位選定

骨灰位，且該項優惠以一次

為限)。 

(三)無人認領之屍體。 

五、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使用納

骨堂(塔)骨灰箱，得按收費標

準減半收取使用費： 
 

(一)政府公費收容之仁愛之

家、育幼院、教養院及其他救

助機構之院民（童）死亡。 

(二)十二歲以下兒童死亡。 

(三)因執行公權力或天然災害

造成屍骸或骨灰（罈）無處安

置，並呈報上級主管機關備

查。 

六、為回饋第一公墓當地居民，凡

死亡時設籍十五村連續滿十

年以上者： 

  (二)申請第一公墓懷恩堂納骨

塔、第二公墓納骨塔、第三公

墓崇德堂納骨塔，依收費標準

給予五折優惠。 

他鄉鎮居民，依一般收費

標準加二倍收費。 

三、洗骨申請安置納骨堂(塔)

未檢附證件，致無法認定

其身分者，其收費標準以

他鄉鎮論；非洗骨而係現

在死亡安葬或火化者，如

未檢附死者戶籍謄本或

除戶戶籍謄本、死亡證明

書，本所不予受理。 
 

四、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使

用納骨堂(塔)骨灰箱，得

免收使用費： 

(一)現役軍人因公或作戰及

演習死亡者。 

(二)縣府列冊有案之各款低

收入戶者。 

 

 

 
(三)無人認領之屍體。 

五、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使

用納骨堂(塔)骨灰箱，得

按收費標準減半收取使

用費： 

(一)政府公費收容之仁愛之 

    家、育幼院、教養院及其 

    他救助機構之院民（童） 

    死亡。 

(二)十二歲以下兒童死亡。 

(三)因執行公權力或天然災 

    害造成屍骸或骨灰（罈） 

    無處安置者。 
 

 

六、為回饋第一公墓當地居

民，凡死亡時設籍十五村

連續滿十年以上者： 
 

(二)申請第一公墓懷恩堂納 

  骨塔、第二公墓納骨塔、第 

  三公墓崇德堂納骨塔者， 

  收費標準給予五折優惠。 

臚列各條款。 

 

受理標準與收

費標準無涉爰

刪除。 

 

 

 

 

 
 

法制用字、用

語之補充，序

言有「者」字，

各款不再使用

「者」字。 

依據「彰化縣

殯葬管理自治

條例」第二十

條修正。 

 

 

 

 

 

 

 

 

 

 

 
依據「彰化縣

殯葬管理自治

條例」第二十

條修正記載事

項。 

 

 

 

 

論。」，

「 他 鄉

鎮」文字

修 正 為

「非本鄉

鄉民」。 

第八條  凡對興建公墓捐獻財物 

  值達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者，得 

  免費使用墓園、納骨堂(塔)或神 

第八條  凡對興建公墓捐獻 

  財物值達新台幣三十萬元 

  以上者，得免費使用墓園、 

  納骨堂(塔)或神主牌位，但 

金額統一寫

法。 
照修正條

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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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牌位，但以當事人乙位為限， 

  其使用面積亦不得超過第十條 

  規定。 

  以當事人乙位為限，其使用 

  面積亦不得超過第十條規 

  定。 

第九條  申請人應填具申請書並 

  附繳埋葬、進祀納骨堂(塔)或神 

  主牌位許可證明，凡未經核准前 

  不得擅自埋葬、進祀納骨堂(塔) 

  或神主牌位。經繳費後限二個月 

  内使用否則取消使用權；申請退 

  款一律扣除代辦費用新臺幣 

  3,000 元整，餘無息退還，但因 

  開棺起掘為蔭屍無法遷葬納骨 

  堂者，自起掘日起七日內檢附繳 

  費相關單據資料，得不扣代辦費 

  用無息退還，並依第十三條規定 

  加收管理費及延長年限。 

第九條之一 本鄉納骨堂(塔)位 

前曾辦理預售，迄今未使用， 

請持本所開立之收據正本申 

請，處理方式如下： 

一、原預售登記塔位已不再使用： 

   依原繳費金額申請無息退費。 

二、使用原預售登記塔位：塔位已 

    為本所使用，不得要求任何補 

    償費用，惟可更換同棟同樓層 

    空位；倘更換不同樓層空位， 

    需依規定繳納樓層差價，以上 

    使用更換得免收第十五條手 

    續費新臺幣 1,000 元。 

第九條  申請人應填具申請 

  書並附繳埋葬、進祀納骨堂 

  (塔)或神主牌位許可證 

  明，凡未經核准前不得擅自 

  埋葬、進祀納骨(塔)或神主 

  牌位。倘申請人因故未能於 

  二個月內使用時，其已繳費 

  用，經申請時以無息退還。 

  其原申請之墓基、塔位或神 

  主牌位於二個月內未使用 

  者，由管理機關註銷，申請 

  人不得異議。 

  本條例制定前已申請尚未 

  使用者，得依前項規定辦 

  理。 

 

明確使用期

限，並修正未

如期使用設施

後續處理方

式。 

 

 

 

 

 

 

 

 

 
 

 

本所建塔初期

曾預售塔位，

資料建立不齊

全，今已無預

售塔位之情

事，為利善後 

爰增加本處置

作為。 

照修正條

文通過。 

第十三條  墓基使用期間自申請 

    日起以十年為限，墓主應於 

    期限屆滿前自行洗骨安放納 

骨堂(塔)，並應依規定申請及 

繳費。經屆期通知或特殊情形

尚未起掘，得提出申請延長使

用，並按每年加收管理費新臺

幣 3,000 元，延長以二年為

限，逾期未遷葬者，依「殯葬

管理條例」有關規定處理。 

第十三條 墓基使用期間自申 

  請日起以十年為限，墓主應 

  於期限屆滿前自行洗骨安 

  放納骨堂(塔)，並應依規定 

  申請及繳費。但期限屆滿十 

  年時確因故(蔭屍)無法洗 

  骨者，得提出申請經管理機 

  關酌予延長使用一年為原 

  則，如有特殊情形經核實 

  後，得以再延長一年。逾期 

  未遷葬者，依「殯葬管理條 

  例」有關規定處理。 

按使用者付費

原則，增訂逾

期及延長收費

標準。 

照修正條

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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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之二  安奉本鄉懷恩 

堂、七層塔納骨塔、崇德堂之 

骨(灰)骸及神主牌位使用期 

限，為該納骨堂設備耐用年限 

或老舊損壞至不能修復為 

止，由本所公告並通知申請人 

或家屬依規定領回處理，屆期 

一年內未領回或無遺族，由本 

所依「殯葬管理條例」有關規 

定處理。 

 

為利建物管

理，明確規範

申請使用年

限，俾利管 

理依循。 

照修正條

文通過。 

第十九條  申請使用崇德告別式 

靈堂內附設之禮廳及小靈位， 

應檢附死者死亡證明書並填 

具申請書(本申請書保留期限 

二年)，其使用規費如下，縣 

府列冊有案之各款低收入戶 

者，得減半收取： 

一、禮廳空間使用費，以場次計 

    費，每場次（4小時內）新臺 

    幣 2,000 元（非本鄉鄉民新臺 

    幣 3,000 元），1 天最高收 2 

    場。 

二、戶外場地每天新臺幣 3,000 元 

    （非本鄉鄉民新臺幣 4,500 

    元），未達 24 小時，以一天 

    計收。 

三、小靈位空間使用費每位每天新 

    臺幣 800 元(非本鄉鄉民新臺 

    幣 1,200 元)，未達 24 小時， 

    以一天計收。 

五、公墓園區內開放設攤期間每場 

    次(攤)清潔費新臺幣 1,000 

    元。 

六、公墓園區內置放使用電器設 

    備，每項(組、對)每日新臺幣 

    100 元。 

第十九條  申請使用崇德告 

  別式靈堂內附設之禮廳及 

  小靈位，應檢附死者死亡證 

  明書並填具申請書(本申請 

  書保留期限二年)，其使用 

  規費如下，縣府列冊有案之 

  各款低收入戶者，得減半收 

  取： 

一、禮廳空間使用費，以場次 

    計費，每場次（4小時內） 

    新臺幣 2,000 元（外鄉鎮 

    市民新臺幣 3,000 元）， 

    1 天最高收 2 場。 

 

二、戶外場地每天新臺幣 

    3,000 元（外鄉鎮市民新 

    臺幣 4,500 元），未達 

    24 小時者，以一天計收。 

三、小靈位空間使用費每位每 

    天新臺幣 600 元，未達 

    24 小時者，以一天計收。 

 
 
 

五、公墓園區內設攤，酌收場 

    地清潔費。 

 

 

 

 

 

 

 

 

法制用字、用

語之補充，序

言有「者」字，

各款不再使用

「者」字。 

 

 

 

 

 

因應人事成本

物價高漲，修

改正收費及增

加外鄉鎮收費

標準。 
 

明確標示收費

及使用者付費

原則。 

 

增 訂 收 費 標

準。 

第十九條

第一項第

三款「小

靈位空間

使用費每

位每天新

臺幣 800

元」，「800

元」不予

調漲，維

持原收費

標準「600

元」。 

 

主席：有關鄉長提案第 1號案，各位同仁若無意見，明日再進行第 3讀。

今日開會到此，開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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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2 月 15 日  討論提案  臨時動議  閉幕典禮 

主席羅森澤：陳副主席、各位同仁、鄉長、兩位秘書、公所各課室主管， 

           大家早。開會達到開會人數，會議開始。 

           今日議程：討論提案。 

討論提案： 

(一)鄉長提案： 

編號：第 1號    類別：建設 

提案人：鄉長  蘇界欽 

案由：辦理「彰化縣二水鄉公園化公墓暨納骨堂（塔）管理自治條例修

正條文」，提請貴會同意修正。 

主席羅森澤：有關鄉長提案第 1號案，今日進行第 3 讀，本案各位代表 

         除了昨日之審查意見外，是否還有其它意見(無意見)。 

審查意見： 

  一、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非本鄉鄉民加收 2倍，不含廢棄物清理費

計新臺幣 41,000 元。」，刪減「加收 2 倍，不含廢棄物清理費計」

文字。 

  二、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洗骨申請安置納骨堂(塔)未檢附證件，致

無法認定其身分者，其收費標準以他鄉鎮論。」，「他鄉鎮」文字

修正為「非本鄉鄉民」。 

  三、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小靈位空間使用費每位每天新臺幣 800

元」，「800 元」不予調漲，維持原收費標準「600 元」。 

  四、其餘條文修正部分，照原案通過。 

議決情形：照審查意見通過。 

編號：第 2號    類別：社會 

提案人：鄉長  蘇界欽 

案由：本所辦理「衛生福利部 113 年度社會福利公營造物補助計畫」乙

案，經衛福部同意補助新臺幣 237 萬 9,000 元，本所配合款新臺

幣 26 萬 4,418 元，合計新臺幣 264 萬 3,418 元整，敬請貴會同

意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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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情形：照原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無。 

副主席陳家祐：有關第2號案爭取到經費補強社福大樓三樓，幼兒園一、

二樓應該已動工吧，現今增加此項工程，你們預定何時

能完工？ 

社會課長賴世民：之前由設計監造公司規劃的工期大概是 3個月，再加

上前後，招標和後面驗收、履約的部分，大概要 5-6

個月，明年 8月 1日幼兒園搬回去之前完工。 

副主席陳家祐：幼兒園和這案等於是到明年 8月，是不是這樣，113 年

8 月？ 

社會課長賴世民：目前預定的期程。 

副主席陳家祐：之前幼兒園廚房是否借用聖化社區？為何改為向二水社

區借用？ 

幼兒園長蕭淑心：有關廚房我們原定是在聖化社區，因為我們在快就定

位的第二天，之前在搭廚房棚子的時候，附近鄰居就

已經有意見，他們針對我們的排煙、油水問題，我們

也有向其解釋，可是那附近的鄰居不聽我們解釋，他

們說沒關係，我們就每天檢舉，為了不要讓廚房每天

擔心。 

副主席陳家祐：是不是我們和人家相處得不好呢？因為這關係到幼兒園、

教職員和工作人員的問題，照理來說社區財產是由公所

管理。 

幼兒園長蕭淑心：是。 

副主席陳家祐：現今在二水社區，你認為方便嗎？ 

幼兒園長蕭淑心：目前是接送三餐，如果在聖化社區也是要推過去運

送。 

副主席陳家祐：本席認為借用社區不是要供私人或社團使用，是考量到

幼兒園的方便性，結果產生聖化社區不借用的問題，改

天如果其他的機關團體要借用，我們要借他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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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長蕭淑心：聖化社區非我們的權責。 

副主席陳家祐：為何不是我們的權責，若不是我們的權責，為何社區有

問題時要幫其建設？ 

幼兒園長蕭淑心：我們也一直跟村長、村民解釋，為避免許多困擾，當

下我們臨時再找二水社區。 

副主席陳家祐：對呀，二水社區都願意借用，我們為何捨近求遠？ 

幼兒園長蕭淑心：我們也一直溝通。 

副主席陳家祐：聖化社區是我們向縣府撥用，原則上我們也是代管而

已。 

幼兒園長蕭淑心：我們有一直在溝通、協商。 

副主席陳家祐：公所和左右鄰居、聖化社區理事長處得不好嗎？ 

幼兒園長蕭淑心：當下有聯絡秘書和鄉長。 

副主席陳家祐：由聖化社區到二水社區的路程，說近不近、說遠也沒有

很遠，搭在那邊一小塊地方，前幾天本席經過那邊，看

到在那邊工作的廚媽確實是很辛苦，還需載送。如果在

聖化社區就很近，推過去即可，是比較好，既然已經設

置下去了，現在又增加這一案，會多拖好幾個月，所以

麻煩你們，對於廚媽的辛苦給予慰勞，有關食材和環境

衛生要多關注，注意別因食材不新鮮等問題，影響學童

身體健康，這點要多去關注，那邊的環境衛生如果需改

善、需要協助之處，請向鄉長、秘書報告，務必讓環境

改善得好一點。 

主席羅森澤：關於鄉托部分，園長你若有何問題，需要大會協助之處，

可以提出來討論。 

社會課長，有關社區權屬要硬一點，現在都反著做了，是

我們借出去的，不是我們要向人拜託，要跟其協調，告知

我們因為有需要，所以社區先暫時歸回我們使用，並不是

我們要配合他們，他們若不還，難道說我們就無法處理。

社區我們整理好之後讓其使用，權責單位是公所，借其使

用而已，借用之後，現在我們要用還需要跟其拜託，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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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其是否高興，我覺得這一點，公所這邊尤其是課長，你

和秘書討論一下，要讓村長、理事長或者村民了解，是公

所整理好之後借其使用，並不是他們的財產，他們想要怎

麼做就怎麼做。別發生公所要借用卻無法使用，這種無可

奈何之情事，經費及整理都是我們在處理，卻是他們在使

用。我們要使用要告知他們，何時及因為何事要使用，大

家協調一下，也是要由我們為主，不是這樣嗎？這部分已

經聽很多了，不是在針對哪一個社區，反正權責屬公所，

立場該強硬也是要強硬。 

民政課長，公墓自治條例已做修正，再次交代，該標示清

楚部分要標示清楚，管理員部分要讓其有能和家屬溝通的

觀念，要讓民眾清楚、了解，不要說得不清不楚的，管理

員該硬也是要硬，公所的規定要如何處理，就依規處理，

之前代表同仁有提到廁所的衛生問題，再次強調衛生問題

要注意，經費該給的都給你們編列了，沒有刪減，各課室

主管你們各課室的業務也是一樣，尤其是廁所部分，因為

管理員人力有限，做事情有時可能無法很周全，所以偶而

需要外包的話，你們自行衡酌實需處理，不要讓人家花錢

至此治喪，卻沒有乾淨的廁所可使用，這部分要注意。 

民政課長何素芬：好，謝謝。 

五、主席結論 

主席羅森澤：感謝各位同仁撥冗參與本次會議，本次會議公所提案共計

2 案，經討論結果，第 1 號案照審查意見通過，第 2號案

照原案通過，大會到此圓滿結束，謝謝大家。 

六、散會(上午 10 時 30 分)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5     日 

        主 席   羅森澤 

    秘  書   謝昆哲 

     紀錄員   王惠玲  


